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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事警察學系就業導向基本能力指標（四年制）        

工作職稱 能力項目 能力內容 能力內容 

一、 縣事警察局

外事科（課）

巡官、股長、

科（課）長。 

二、 刑事警察局

國際刑警科

偵查員、組

長、科長。 

三、 警政署外事

組警務正、專

員、科長。 

四、 警政署派駐

外國警察連

絡官。 

外語能力

與通識涵

養 

一、以養成大學生一般通識

能力為主，內容為校定

必修及通識教育。故課

程以排在一年級為主。 

二、外事系外語能力培養亦

屬核心，故亦為特考科

目，故各年級均分別加

強之。 

 

核心課程：  

警察專業英文（必修） 

國文（必修） 

警察應用文及習作（必修） 

社會學（必修） 

電腦多媒體實作（必修） 

多元文化與文明衝突（必修） 

研究方法（必修） 

英文會話（必修） 

電腦文書及資料處理（必

修） 

延伸課程: 

經濟學（選修） 

外事警察英文（選修） 

警政管理

與執法能

力 

一、由於警察公務並無職位

分類，且警察特考亦未

全然依照各系專業分

發，再者特考科目亦有

共同科目。因此，外事

系教育計畫與課程安排

必須配合一般警政管理

及幹部執法專業能力培

養而安排課程。 

二、此部分之課程以安排於

二年級至三年級為主。 

核心課程： 

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

（必修） 

法學緒論（必修） 

刑法總則（必修） 

警察學（必修） 

行政法（必修） 

刑法分則（必修） 

刑事訴訟法（必修） 

犯罪偵查學（必修） 

警察情境實務（必修） 

管理學（必修） 

犯罪學專題（必修） 

危機處理與談判（必修）

警察法規（必修） 

警察勤務（必修） 

警察與犯罪控制（必修） 

延伸課程: 

刑事司法概論（選修） 

行政程序法（選修） 

警察與治安政策（選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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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職稱 能力項目 能力內容 能力內容 

性別平等與婦幼安全法規

（選修） 

刑事鑑識概論（選修） 

警察學專題研究、警察職

權行使法（選修） 

法學知識專題（選修） 

警察實務專題（選修） 

警察法專題（選修） 

涉外執法

與外事專

業 

一、本系核心依據警察法第

五條明定為處理涉外案

件及保護外僑任務。因

此，外事系乃以培養學

生處理涉外治安事務之

一般能力及專業執法能

力為核心。因此，外事

系教育計畫與課程安排

必須配合之。 

二、此部分之課程以安排於

二年級至三年級為主。

特考科目則於四年級

時，以「專題研究」方

式特別強化之。 

核心課程： 

外事警察學（必修） 

區域研究（必修） 

國際公法（必修） 

移民政策與警政（必修）

外事警察法規（必修） 

外籍勞工管理與法規（必

修） 

延伸課程: 

戶政法規（選修） 

我國移民史（選修） 

人口販運問題與法制（選

修） 

外國人犯罪與被害研究

（選修） 

外籍勞工與社會治安（選

修） 

國籍問題研究（選修） 

涉外執法政策專題（選修）

外事警察專題研究（選修）

國際公法專題（選修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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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職稱 能力項目 能力內容 能力內容 

跨國偵查

與國際合

作 

一、 本系核心依據警

察法第五條明定為處理

涉外案件。在地球村時

代，跨國（境）犯罪偵

查能力培養與國際警察

合作之理論與實務瞭

解，甚至國際司法互助

等均為本系核心教育內

容。因此，外事系教育

計畫與課程安排必須配

合之。 

二、 此部分之課程以

安排於二年級至三年級

為主。特考科目則於四

年級時，以「專題研究」

方式特別強化之。 

核心課程： 

全球化與國際關係（必修）

跨國犯罪問題與偵查（必

修） 

國際警察與合作（必修）

全球化與經濟犯罪（必修）

延伸課程: 

全球化與社會變遷（選修） 

國際人權法（選修） 

兩岸關係條例研究（選修）

跨國組織犯罪研究（選修）

國際刑事司法互助（選修）

國際警察組織專題（選修） 

涉外治安

資訊蒐集

與分析能

力 

一、防制人口販運問題及其

法制，為近來重要議

題，且多屬涉外問題，

故「外事情報蒐集與分

析」、「國際情報蒐集及

研析」與「各國外國人

管理」為外事警察核心

業務之一，須慎密分析

轄內外籍人士及組織在

台維法及犯罪趨勢，並

針對標的外事治安問題

相關資料據邏輯向的串

聯，行成系統資料。 

﹝2﹞此部分之課程以安排

於二年級至三年級為

主。 

核心課程： 

外事情報蒐集與分析（必

修） 

國際情報蒐集及研析（選

修） 

國土安全與反恐（必修） 

延伸課程: 

各國入出境管理制度（必

修） 

各國外國人管理法制（選

修） 

 

 


